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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据 《北京晚报》 报道， 春节假

期有不少读者反映， 去看 3D 电影

时， 有的影院不再提供免费的 3D

眼镜。 这样的做法让一些观众心里

别扭 ， 为什么眼镜现在不提供了

呢？

探访

多家影院眼镜不免费

节日期间， 记者走访北京崇文

门商圈多家商场的电影院， 发现各

家影院提供 3D 眼镜的方式不尽相

同。 位于国瑞购物中心的一家电影

院， 观众可通过自助方式获取 3D

眼镜 ， 其中包括免费使用的 。 然

而， 幕秀影院哈德门中心店则提示

“因防疫要求， 影城暂不提供免费

3D 眼镜， 请自备或到前台购买”。

“眼镜得自己买， 我订完票了

才发现。” 一位市民抱怨道， “之

前还可以自己选择， 是用免费的，

还是买新的。 影院将眼镜和电影票

捆绑销售， 让观众心里不舒服。”

记者通过网上购票平台发现，

对于是否能提供免费 3D 眼镜， 一

些影院提供的说明含糊其辞———有

几家影院标注 “免押金” 使用， 但

同时提供付费的 3D 眼镜。 记者询

问多家有类似标注的影院， 得到的

答复不尽相同， “免押金” 和 “免

费” 实际上难画等号。

分析

经营成本高导致

在万达影城通州万达广场店购

票页面上， 标注有 “3D 眼镜收费”

的字样 ， 所附文字说明解释称 ：

“为了您的自身健康安全， 减少公

共物品接触， 建议您自备或购买一

次性 3D 眼镜。” 同时， 所提供的

3D 眼镜收费标准也不相同。 其中，

成人和夹片 3D 眼镜都是 11 元一

副 、 儿童的则是 5.5 元一副 ， I鄄

MAX 眼镜成人和儿童款均为 11

元。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影院早就

不再提供免费的 3D 眼镜， 如今顾

客只能自带或者购买。

西铁营万达广场影院同样不提

供免费的 3D 眼镜。 一位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影院的 3D 眼镜都是有

偿使用的， 顾客可以租赁也可以购

买 。 其中 ， 租赁的费用是 4 小时

3.8 元， 购买则是 5 元一副， 夹片 10

元一副。 该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影院

所配置的 3D 眼镜都是独立包装， 使

用后无法回收， 因此也不免费提供给

顾客。

部分影院不提供 3D 眼镜的原因

是什么 ？ 据一位业内人士介绍 ， 目

前， 国内影院所使用的 3D 眼镜规格

种类繁杂， 一般影院使用的普通 3D

眼镜成本价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 还

有一些影院使用 “Xpand” 等 3D 眼

镜， 由于技术含量高， 早期成本价就

高达五六百元。

近几年， 随着产品不断升级， 通

过科技手段平抑后的成本价每副至少

也要在 200 元左右。

为了给观影者提供更好服务， 很

多影院不仅提供 3D 眼镜， 还要提供

免费的一次性消毒镜布。 3D 眼镜及

附带镜布， 所牵扯的是成本问题。 眼

镜断腿、 掉镜片、 被人有意或无意带

走等都是易发生的情况， 无形中也加

大了经营成本。

律师

不提供眼镜构成违约

对于部分影院的做法， 北京市中

闻律师事务所王志业律师认为， 3D

眼镜是观看 3D 电影的基本设备， 既

然消费者购买了 3D 电影票， 那么当

事双方就已经构成了合同关系。 提供

3D 眼镜是电影院的义务， 应保障消

费者能够顺利观看 3D 电影， 如不提

供则构成违约。

王志业表示， 根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六条

规定， “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 通

知、 声明、 店堂告示等方式， 作出排

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 减轻或者免

除经营者责任、 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

消费者不公平、 不合理的规定， 不得

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

易。”

很多电影院通过一纸提示就告知

顾客需要自备或购买 3D 眼镜的行

为， 实质上是一种不公平的条款， 免

除了电影院义务， 加重了消费者的责

任， 内容是无效的。

王志业认为， 电影院如果基于疫

情等卫生考虑， 可以提供免费和收费

两种规格的 3D 眼镜， 由消费者自行

选择是否需要购买 3D 眼镜， 以便充

分尊重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如果消费者认为自身的合法权益

受到损害， 可通过协商或者投诉的方

式解决。

（孙延安 景一鸣）

律师提醒：网络“曝光”勿侵犯他人权利

据 《法治日报》 报道， 1 月

30 日，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

川市的保时捷中心上线一辆轿

车 ， 标价 12.4 万元 ， 引发大量

消费者订购。 截至当天晚上， 该

销售链接共有近 600 个预订单。

随后， 保时捷下架了这辆车并退

回消费者订金。

次日， 银川保时捷中心销售

端表示， 保时捷小程序上架的车

辆实际库存为 1 台， 首单用户购

买成功后， 后面下单的用户会自

动判定为无效订单 ， 48 小时内

退还押金。

2 月 1 日有媒体报道， 银川

保时捷中心工作人员称该车没有

卖给首个下单的人， 而是像其他

客户一样， 打电话取得谅解。

此事引发社会热议。 有不少

网友评论称， 按照诚信原则， 商

家既然提供了链接且客户下单

了， 那么就应该交付。

近年来， 网络平台卖家错标

商品价格 （特别是卖家标价远低

于实际价值的 “乌龙” 订单） 的

现象时有发生， 由此引发诸多纠

纷。

对于这种价格远低于实际价

值的 “乌龙” 订单的法律效力，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文化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程科告

诉记者， 判断的关键在于分析商

家在网购页面上显示的商品信

息， 对于消费者来说， 到底是要

约还是仅仅为要约邀请。

程科分析称， 如果是要约，

则消费者一旦下单完成， 合同成

立； 如果是要约邀请， 那么消费

者的下单行为视为要约， 商家依

然保留了是否和消费者订立合同

的最终决定权。 根据民法典相关

规定， 立法者认为， 在一般情况

下购物网页的内容应该构成要

约， 相对人一旦成功下单， 则合

同成立。 当然， 立法者也认为，

如果存在特别条款的约定， 也仍

然有将购物网页认定为要约邀请

的可能。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 北京律协消费者权益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饶伟说， “乌

龙” 订单， 即由于交易一方 （卖

方） 对商品的价格、 数量或其行

为性质出现重大误解而产生的订

单。 一旦商家认为与消费者之间

构成重大误解， 作为商家而言，

如果与买方不能协商处理解决，

可以依法行使撤销权， 请求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撤销该买卖合同。

根据民法典规定， 被撤销的民事

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效力。

在饶伟看来 ， 就此事件来

说， 虽然商家在售价上的意思表

示出现重大误解， 但是商家小程

序上关于车辆上架的行为构成要

约， 而消费者下单购买并支付款

项的行为构成承诺， 该买卖行为

符合上述合同成立并生效的要

件 ， 因此在商家行使撤销权之

前 ， 该订单从法律上讲是有效

的。

记者发现， “乌龙” 订单发

生后， 商家往往选择立即下架商

品。

对此程科认为， 商家自主下

架商品没有问题， 除非有证据表

明商家有恶意通过低价吸引消费

者的价格欺诈行为， 否则商家发

现 “乌龙” 订单后， 自然可以通

过自主下架避免进一步损失。

“问题在于， 之前已经成功

下单的消费者可否主张商家继续

提供商品或服务。” 程科说， 如

果认为购物页面构成要约， 则消

费者成功下单时合同成立， 消费

者可以持已经有效的合同主张按

“乌龙” 价格履行， 此时商家无

法拒绝， 否则将构成违约。

“但商家有可能根据民法典

关于重大误解的规定主张撤销合

同， 合同一旦被撤销， 消费者无

法再主张按 ‘乌龙’ 价格履行。

与此同时， 只有存在信赖利益损

失的情形下， 才可以向商家主张

该部分损失。” 程科说。

如果消费者坚持主张商家按

“乌龙” 价格履行交付义务而商

家拒绝， 消费者能否通过法律途

径维权？

饶伟分析称， 由前述所知，

消费者可以主张商家按照 “乌

龙” 价格履行交付义务， 商家可

以通过行使撤销权， 依法请求法

院或仲裁机构撤销买卖合同。

“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应及

时保留商品信息、 付款信息等电

子证据， 避免在发生纠纷后因举

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 如果买卖

合同系因商家过错导致被撤销，

作为消费者可以依法主张损害赔

偿。” 饶伟建议。

（陈磊 孙天骄）

资料照片

售车错标低价 订单是否无效
律师：卖方可依法行使撤销权

据 “上游新闻” 报道， 近日，

一则网传一名女子制止 6 岁男童上

女厕遭男童母亲痛骂的视频在网上

热传， 网友几乎一边倒支持被骂女

子。 此后被骂女子发声称， 相关视

频被投诉后已禁止播放。

对此律师表示， 被骂女子上传

相关视频， 确实有侵权嫌疑， 可处

理后再上传。

记者注意到， 网络流传的相关

视频长达 4 分多钟。 视频开头有男

童在哭泣， 男童妈妈先是多次要求

女子给男童道歉， 女子拒绝后， 男

童妈妈阻止女子离开， 期间还有一

些对女子辱骂的言语。 从视频可以

看出， 画面清晰， 清楚拍摄到男童

妈妈的具体面部。

视频在网上引发讨论， 网友几

乎一边倒支持被骂的女子。 之后，

有细心网友发现， 被骂女子的短视

频平台上， 该视频已经不见。

此后被骂女子在社交平台发声

称， 视频不是自己主动删除， 而是

被疑似另一方当事人的网友投诉

了。

被骂女子还晒出投诉详情， 投

诉描述为 “未经我允许上传带有我

的视频 ”。 不少网友纷纷建议称 ，

将视频打码后上传。

记者私信该女子， 暂未收到其

回复。

对此， 该短视频平台方向记者

解释称， 相关视频未对未成年人打

码处理， 根据 《未成年人保护法》

要求， 平台在接到投诉后下架了相

关视频。 用户可以打码修改后重新

上传发布。

被骂女子将涉及男童以及其母

亲的视频发上网， 引发大讨论， 是

否涉嫌侵权？

对此， 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潘兴旺律师表示 ， 根据

《民法典》 第 1032 条： 自然人享有

隐私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

刺探、 侵扰、 泄露、 公开等方式侵

害他人的隐私权。 隐私是自然人的

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

私密空间、 私密活动、 私密信息。

《民法典 》 第 1033 条规定 ：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

意外，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

下列行为：

（一） 以电话、 短信、 即时通

讯工具、 电子邮件、 传单等方式侵

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

（二） 进入、 拍摄、 窥视他人

的住宅、 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

（三） 拍摄、 窥视、 窃听、 公

开他人的私密活动；

（四） 拍摄、 窥视他人身体的

私密部位；

（五） 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

（六） 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的

隐私权。

潘兴旺分析 ， 公民享有隐私

权， 隐私权通常指公民享有的私人

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

保护， 不被他人非法侵扰、 知悉、

搜集、 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

受法律所保护。 公民隐私权受到侵害

的， 有权要求停止侵害 。 本次事件

中， 被骂女子未经男童母亲同意， 擅

自将男童母亲的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上

发布、 公开传播， 视频包含被拍摄者

的容貌、 语言、 声音及所处场所等方

方面面， 属于被拍摄者的社交隐私范

畴， 应属于隐私权所保护的私密活

动， 上传者侵害了男童母亲隐私， 但

男童母亲辱骂他人也是属于法律否定

评价的行为。

潘兴旺建议， 如果将其以曝光的

方式投诉维权， 最好将面部、 声音等

涉及肖像 、 隐私等有关内容模糊处

理。

（朱婷）

看3D电影还得自己掏钱买眼镜？
律师:影院可提供免费和收费两种眼镜由消费者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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